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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5年6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推廣期」），成
功從其他強積金供應商轉移強積金累算權益至滙豐強積
金個人賬戶1，可享高達港幣15,000元紅利單位回贈。

包括整合強積金個人賬戶﹑僱員自選安排或從其他職業退休計劃
機構轉移最低強積金利益。

只有轉移至滙豐強積金個人賬戶（非供款賬戶）的最低強積金利

益或強積金累算權益方可享此2025年6-9月個人賬戶整合優惠。

最低強積金利益不可透過HSBC HK App轉移至滙豐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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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港幣20,888元紅利單位回贈

基本個人賬戶整合優惠

高達港幣15,000元紅利單位回贈

級別 累積轉移金額 
（港幣）

累積紅利
 單位回贈（港幣）

1 50,000 150

2 100,000 350

3 200,000 700

4 500,000 1,800

5 1,000,000 5,000

6 1,500,000 12,000

7 2,000,000 15,000

每當受僱於一個新僱主時，你都可能需要登記一個新
的強積金賬戶。分別管理多個強積金賬戶非常繁複，
整合你的強積金賬戶可以方便管理，更可節省時間。

全面退休計劃，
一目了然

一個指示，
輕鬆轉換
成分基金

一站式平台
管理強積金及
銀行賬戶

20,888
紅利單位回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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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透過HSBC HK App並使用指定優惠碼
「TOP1」成功轉移港幣230,000元強積金
累算權益

遞交計劃成員資金轉移申請表及成功轉移
港幣70,000元強積金累算權益

[符合級別一]
港幣150元紅利單位回贈於2026年2月或
之前分配至你的滙豐強積金個人賬戶

[符合級別三]
港幣1,050元紅利單位回贈於2026年4月
或之前分配至你的滙豐強積金個人賬戶

你的累積轉移金額為港幣300,000元，符合級別三的要求，
因此你的累積紅利單位回贈為港幣1,200元。

此外，於推廣期內透過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
(HSBC HK App) 並使用指定優惠碼「TOP1」，成功轉
移強積金累算權益至滙豐強積金個人賬戶，即可享額外
紅利單位回贈。

手機個人賬戶整合優惠

高達港幣5,888元紅利單位回贈

2025

2026

成功累積轉移港幣200,000元至港幣1,999,999元之
強積金累算權益，可享一次性額外港幣500元紅利
單位回贈；
成功累積轉移港幣2,000,000元或以上之強積金累算
權益，可享一次性額外性港幣5,888元紅利單位回贈 。

•

•

6

4

（掃描二維碼預約與強積金專員會面或進行
   電話會議）



登入HSBC HK App > 
點選右上角的選單圖示 >
點選「規劃您的未來」
下的 「強積金」

登入HSBC HK App > 
點選 「滙豐強積金」

點選「整合強積金
個人賬戶」

點選「開立強積金
個人賬戶」



滙豐強積金2025年6-9月個人賬戶整合優惠（「優惠」）由香港上海
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提供。
兩項優惠僅限於從其他強積金計劃轉移至滙豐強積金個人賬戶（「合
資格賬戶」）的強積金累算權益╱最低強積金利益（「合資格強積金
權益」）。
優惠的推廣期為2025年6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
（「推廣期」）。
在以下情況，我們將根據此條款及細則隨附的表格分配紅利單位至你
的合資格賬戶：

你於推廣期間內使用相關表格向我們提交準確及完整的轉入指示
（「指示」），以轉移合資格強積金權益至你的合資格賬戶；及
相關權益於2025年6月1日至2025年11月30日期間成功轉移至你
的合資格賬戶；及
在我們就優惠分配紅利單位前，你沒有從合資格賬戶轉出或提取
相關權益；及
你符合此條款及細則中的其他條件。

1.

2. 

3. 

4.

我們將：5.

滙豐強積金2025年6-9月個人賬戶整合優惠
的條款及細則

於你就優惠最後一次成功轉移合資格強積金權益後八個月內；及
依據(i)合資格賬戶的投資選擇及(ii)相關成分基金於分配當日的單
位價格分配紅利單位。

在以下情況，我們將不會分配紅利單位至合資格賬戶：6.

你可同時享有兩項優惠。你只可享有每項優惠一次。

基本個人賬戶整合優惠

7.

本優惠不包括從滙豐或恒生強積金計劃轉移的合資格強積金權益（最
低強積金利益除外）。
你必須透過滙豐強積金專員向我們提交有關(a)僱員自選安排下的合資
格強積金權益及(b)屬於最低強積金利益的合資格強積金權益的指示。
你必須透過滙豐強積金專員或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向我們提交
任何其他合資格強積金權益的指示。

8.

9.

手機個人賬戶整合優惠

提交指示時，你必須於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輸入優惠碼
「TOP1」。
本優惠不包括僱員自選安排下的合資格強積金權益及屬於最低強積金
利益的合資格強積金權益。滙豐保留於任何情況下增加手機個人賬戶
整合優惠所涵蓋的強積金權益類型的權利，而毋需事前通知你。
本優惠不包括從滙豐或恒生強積金計劃轉移的合資格強積金權益。
你必須透過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向我們提交指示。
我們只會按本優惠的第三至六級別或第七級別分配紅利單位；請參閱
此條款和條件隨附的表格，以了解有關級別的更多詳情。

10.

11.

12.
13.
14.

其他條款及細則

除非你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適用的規管性規定及滙豐強
積金計劃的管限規則提交有效的累算權益提取申請，否則你不可將紅
利單位轉讓予其他成員或將其轉換為現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禮品或產
品。
就優惠分配至你合資格賬戶的紅利單位為賬戶結餘的一部分，將會被收
取適用於滙豐強積金的相關費用及收費。該紅利單位將於相關計劃財政
期的強積金成員權益報表中，反映於「紅利單位回贈」的項目內。有關
費用及收費詳情，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包括任何補充資料）
及《主要計劃資料文件》。
滙豐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滙豐亦可能運用酌
情權取消及╱或終止優惠而毋需事前通知你。
若對優惠產生任何爭議，滙豐保留最終決定權，不得異議。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一概以英語版本為準。

15.

16.

17.

18.
19.

就某成分基金所分配的紅利單位少於0.001單位；或
於我們分配紅利單位當日，合資格賬戶已被取消或終止。



除你及滙豐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下的利益。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該法律詮釋。

20.

21.

客戶有權要求他╱她的個人資料不被用作直接促銷用途。客戶可致函九龍
中央郵政信箱73770號（c/o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向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資料保障主任提出。

投資涉及風險。往績不能作為未來表現的指標。有關詳情，包括產品特點
及所涉及的風險，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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